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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师范学院本科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规范实践教学基地管理，

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根据《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

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

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实践教

学内容，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感，也是促

进产学研结合、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以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办

学的重要途径。 

第三条 实践教学基地是由学校或二级学院依托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联合建立，具有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

供学生参加实习、见习、研习、毕业设计、专业技能实训、艺术

写生、采风、野外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的单位或场所。 

第四条 实践教学基地按接受实习生的类别分为教师教育实



践基地和协同教育实践基地；按地理位置分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第二章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第五条 建立原则。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体现前瞻性、可

持续性，突出实用性、创新性。遵循按需设立，相对稳定；责权

明确，互惠互利；就近就地、交通便利；注重实效、符合培养目

标等原则。 

第六条 建立条件 

（一）依托单位能为实习生提供办公、食宿等必要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具有劳动保护、卫生安全保障；实习内容符合实习教

学大纲的要求。 

（二）各专业实习生数与实践教学基地数比例应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原则上基地每次可以接收 20 人以上的实习学生。 

（三）师范专业应优先选择办学质量好、师资力量强、教学

设施先进的优质中小学和幼儿园，支持地方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四）非师范专业优先选择具有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方式、

管理理念，以及具备良好质量文化的依托单位。 

（五）师范专业基地可以执行《玉溪师范学院教育实践“双

导师制”管理办法》；非师范专业基地能选派思想好、业务精的

人员担任实习指导老师。 

第七条 建立程序 

（一）申请与审批。二级学院根据专业培养需求，选择能满



足实践教学要求的依托单位，在调研和协商的基础上，填写《玉

溪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申请表》（见附件 1），报教务处审批。

教务处对基地依托单位的条件，以及建立的必要性进行审核。 

（二）签订协议。由二级学院与依托单位共同签订协议书，

协议书一式四份，学院执两份，依托单位、教务处各执一份。教

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协议由教务处统一提供，非师范专业实践基

地协议由二级学院自行拟定，协议条款由学院与依托单位双方协

商确定。 

（三）挂牌。根据需要，可对长期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依托

单位进行挂牌。二级学院须填写《玉溪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挂

牌申请表》（见附件 2）。牌匾统一确定样式，由教务处负责制作，

接受师范专业实习生基地的牌匾名称定为“玉溪师范学院教师教

育实践基地”，接受非师范专业实习生基地的牌匾名称定为“玉

溪师范学院协同教育实践基地”。 

第三章 实践教学基地管理 

第八条 校院两级管理职责 

（一）教务处职责：1.负责全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总体规

划、协调、检查和评估。2.根据相关政策制定并完善基地管理制

度，组织安排二级学院制定基地建设发展规划；3.检查督促实践

教学任务的落实，协调有关事项；4.负责跨教学院系的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建设，并委托主要使用单位来管理。 

（二）二级学院职责：1.负责与依托单位沟通联系、协调落



实践教学任务；2.负责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和发展规划

的制定；3.及时向教务处报备基地的立项、使用、撤销等有关情

况；4.与已确定依托单位签订协议并挂牌。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议予以撤销：

1.两年内无故没有接收实习生；2.因特殊原因，不具备条件，无

法继续承担实践教学任务；3.依托单位不履行协议书规定的相关

义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

相应的实施细则,报实践教学科备案。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原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玉溪师范学院教务处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附件： 

1.玉溪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建立申请表 

2.玉溪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挂牌申请表 

 



 

1.玉溪师范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立申请表 

申请学院：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 

基本信息 

地点位置  

适用专业  

可接纳学生数  

拟建立时间  协议年限  

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电话：          邮箱： 

依托单位 

简介 

（说明基地依托单位能提供的实践教学条件） 

 

 

 

 

 

 

 

 

 

二级学院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基地名称，师范专业统一填写名称为“玉溪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实践基地”，非师范专业填写“玉溪师

范学院协同教育实践基地”，或者根据专业特点自行拟定名称。



 

2.玉溪师范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挂牌申请表 

申请学院：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 

基本信息 

地点位置  

适用专业  

可接纳学生数  

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电话：          邮箱： 

是否已签 

订协议书 
 挂牌时间  

二级学院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